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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府办〔2020〕6 号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

南海区人才医疗健康服务办法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直局以上单位：

《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医疗健康服务办法》业经区政府同意，

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，请径

向区卫生健康局反映(联系电话：86229289）。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 6月 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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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山市南海区人才医疗健康服务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优化创新创业环境，建立和健全我区人才医疗健

康保障机制，向我区各类人才提供优质的医疗健康服务，根据健

康中国战略、人才立区战略，以及佛山市南海区人才认定评定相

关办法精神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人才是指经我区认定评定的一类至七类

和特色人才。

第三条 本办法服务项目主要包括：优诊服务、免费健康体

检、医疗补贴、健康跟踪服务和健康咨询服务。

第二章 服务项目及对象

第四条 一类至四类人才可在区内公立医院人才医疗健康服

务中心享受电话预约就诊、健康咨询、医务接待、协助办理缴费、

取药、出入院手续等全程服务。在就诊或体检过程中，如发现疑

难杂症，可申请由公立医院人才医疗健康服务中心组织医疗保健

专家团进行会诊，制定切实可行的治疗方案。对于区内不能诊治

或需转诊至上级医院的，积极予以协助转诊。

第五条 为一类至四类人才提供为期三年，每年一次的免费

健康体检。一类至四类人才自行选定区内任何一所公立医院享受

每年一次的免费健康体检服务。检查的项目除常规体检项目外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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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视需要扩展至 MR、CT 扫描等项目，存在职业危害因素的人才还

可增加相关职业病的检查。体检费用标准为：一类人才不超过

5000 元/人/年，二类人才不超过 3000 元/人/年，三类人才不超

过 2000 元/人/年，四类人才不超过 1200 元/人/年。超出标准部

分体检费用由本人自付。

第六条 为一类至四类人才提供为期三年的医疗补贴。人才

在享受社会基本医疗保险的同时，由政府给予相应医疗补贴。补

贴金额标准为：一类人才 2000 元/人/年，二类人才 1300 元/人/

年，三类人才 1000 元/人/年，四类人才 700 元/人/年。医疗补贴

由区卫生健康局负责按年度发放。

第七条 为一类至七类人才建立人才电子健康档案并进行健

康跟踪服务。利用市民健康档案管理平台，对各医疗机构的人才

健康档案实行信息化管理，跟踪了解人才的身体健康状况，并适

时提出健康建议。其中一类至四类人才的健康跟踪服务由本人选

择的体检医院承担；五类至七类人才的健康跟踪服务按属地原则

由镇（街道）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按照家庭医生服务模式承担。

第八条 定期邀请知名专家开设健康讲座，为人才宣传健康

保健知识，提供健康咨询服务。

第三章 服务管理

第九条 人才医疗健康服务工作由区卫生健康局具体组织

实施，确保提供优质、便捷的医疗健康服务，区财政局根据区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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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的批复安排资金。

第十条 区内公立医院分别设立人才医疗健康服务中心，并

组建人才医疗保健专家团。

第十一条 经认定的人才由区委组织部向区卫生健康局提

供名单及有关信息，区卫生健康局根据名单确定服务对象并进行

信息对接。对于区委组织部确认不继续列入管理的人才，终止享

受本办法规定的相应服务。

第十二条 经认定的人才须凭个人身份证申请相关服务项目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三条 人才免费健康体检、医疗补贴等费用由区卫生健

康局纳入年度经费预算申报。

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，有效期为三年。

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区卫生健康局负责解释。

佛山市南海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电法规股 2020年6月4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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